
個案撮要 

投訴香港房屋協會訂定不合理的申請資格，以及擅自更改投訴人的申報資料 

 

投訴  
 
 投訴人於一九九七年四月申請購買香港房屋協會(以下簡稱「房協」 )
推出的夾心階層住屋計劃樓宇，房協其後發信通知他申請的優先次序抽籤結
果，並致函約他與房協人員會面。投訴人其後應約前往房協，與房協人員會
面，及後其妻子於七月中收到房協書面通知，她的申請不獲接納。投訴人對
房協規定申請人須為家庭中最高收入成員和將申請人由他本人改為其妻子一
事，甚感不滿。因此，他向申訴專員投訴房協： 
 
(a) 夾心階層住屋計劃規定申請人須為家庭中最高收入成員，並不合理；

以及 
 
(b) 擅自更改他的申報資料，程序上有不當之處。 
 
 

調查結果及結論 
 
(a)點投訴 
 
2. 經調查後，本署知悉申請人加配偶及／或子女的家庭組合在房協夾心
階層住屋計劃是屬於售樓第一優先次序；申請人加父母的家庭組合只屬第二
優先次序；而申請人加兄弟姊妹則屬第三優先次序。房協亦規定申請人須為
家庭中最高收入成員。房協訂定這項規定目的在於防止某些家庭刻意利用一
名低收入成員組成一個合資格而又較優先的家庭類別，造成不公平現象。同
時房協亦認為，最高入息家庭成員理應為購入樓宇的負責人。 
 
3 本署認為，由於房協已訂定各家庭組合的優先次序，若加入有關資格
的限制條文，便是有違以家庭組合作為訂定優先次序的原則和意義。既然房
協已公開列明家庭組合的優先次序，申請人以達到最高優先次序為目標，亦
屬無可厚非；當中並無不公平之處。 
 
4. 再者，假若申請人真正希望以其本人加配偶及／或子女這個家庭組合
提出申請，並以其本人為購入樓宇的負責人，但由於他／她的收入低於其子
女，則其家庭便被列入第二優先次序，這樣反而對申請人不公平。 
 
5. 鑑於各申請家庭有個別的財政安排，房協不應代為決定誰人應為購入
樓宇的負責人。而在計算家庭收入方面，房協只需以家庭總收入不超越限額
為依歸。 



 
6.  雖則房協有權訂定申請資格，但它規定申請人須為家庭中最高收入的
成員，以防止可能發生的不公平現象，既無使人信服的理據亦不合理，反而
令某些家庭所屬的優先次序及申請結果受到影響，是以這個投訴點是成立的。 
 
(b)點投訴 
 
7. 據本署調查所得，投訴人在其申請表填寫他本人是申請人，並顯示出
其妻子的每月收入確實較他的月薪為高；同時房協發出的信件一向均以投訴
人為收信人。 
 
8. 其後在房協人員與投訴人會面時，投訴人已即時反對房協將其妻子轉
為申請人的建議。但房協卻於七月中發信通知投訴人的妻子，基於她未能符
合申請人需居港滿七年的規定，她的申請不獲接納。但在此之前，房協從沒
有直接與她聯絡。 
 
9. 本署認為，如房協認為投訴人不是家庭中收入最高成員而不接納他為
申請人，以及在他明確表示反對以其妻子作為申請人的情況下，大可直接發
信通知投訴人，他的申請不獲接納，而無須改為發信給其妻子，強行將她轉
為申請人，就此點而言，在情理及程序上確實有不當之處。再者，房協明知
投訴人的妻子不符合申請資格，更不應將其妻子轉為申請人，繼而通知她其
申請不獲接納，本署認為這個投訴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是以本署認為這個
投訴點成立。 
 
10. 整體而言，申訴專員認為這宗投訴是成立的。 
 
建議  
 
11. 申訴專員得悉，房協執行總幹事已向房屋局作出建議，日後刪除申請
人須為家庭中最高收入成員這項規定。申訴專員建議房協執行總幹事積極跟
進，如房屋局接納這項建議，即以書面通知投訴人有關結果。 
 
房協的回應 
 
12. 房協執行總幹事接納本報告的調查結果、結論及建議。 
 
 
 
申訴專員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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